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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

深证上〔2026〕505 号

关于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

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G区 17 号楼；

陈融圣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经

理；

张高利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副总经

理、董事会秘书；

王景雨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财务总

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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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忠诚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总经理；

黄启清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兼审

计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

事先告知书》（〔2026〕110 号）、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

127 号）及本所查明的事实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 ST 达华或公司）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一、未按规定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，2021 年至

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

2021 年 12 月 2日，ST 达华控股子公司福建福米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福米科技）与昆山之奇美材料贸易有限公司（现更

名为昆山恒瑄贸易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昆山之奇美）签订《福建

福米科技有限公司福美显材贴合项目设备买卖合同》（以下简称

《福美合同》），约定福米科技向昆山之奇美采购偏光板自动贴

合机与玻璃基板洗净机，合同总金额 79499 万元，占 ST 达华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.57％。2023 年 8 月 15 日，双方签订补充

协议，约定解除《福美合同》。ST 达华未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

度报告中披露上述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。

2025 年 1月 27 日，ST 达华披露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

追溯调整的公告》，对前述事项作出差错更正。

二、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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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 达华 2023 年在尚未转移子公司中山市德晟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（现更名为中山德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）、青岛融佳安全印

务有限公司（现更名为青岛融佳不动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，以下

简称青岛融佳）控制权的情况下提前确认两家子公司处置收益，

造成 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 6111.63 万元，占公司披

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17.33％。ST 达华福米产业园福美显

材贴合项目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、福米模组项目未能正确核算工

程停工与土地出售事项，造成 ST 达华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

2464.58 万元，占公司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6.99％。上

述事项造成ST达华2023年年度报告累计虚增利润8576.22万元，

占公司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24.32%。2025 年 1 月 27 日，

ST 达华披露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》，对

上述虚增利润事项作出差错更正。

三、未披露关联交易事项

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ST 达华控股子公

司福米科技转出资金 14000 万元，资金用途为代 ST 达华时任董事

长陈融圣还款，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未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

ST 达华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1 条、第 7.3 条、第 9.3 条、第 10.2.3 条第二

款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2.5 条，

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等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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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 达华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陈融圣，签署重大合同及补充协

议，未组织公司及时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并在相关年

度报告中披露，未组织公司对子公司处置与福米产业园相关项目

准确进行财务核算，签字保证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陈融圣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

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2 条、第

3.1.5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2

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

8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第一款、

第 4.3.5 条的规定，对 ST 达华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ST 达华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张高利，分管子公

司福米科技，未组织和协调公司及时披露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展

情况并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，作为时任福米科技财务总监未对

福米产业园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算，签字保证2021年至2023

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张高利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

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2 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 3.2.2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

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

条、第 4.4.2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第一款、第 4.3.5 条、第 4.4.2

条的规定，对 ST 达华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ST 达华时任董事、财务总监王景雨，知悉或应当知悉重大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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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及其履行进展情况但未督促公司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，未对

子公司处置与福米产业园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算，签字保证

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王景雨未能恪尽

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2 条、第 3.1.5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

年 8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第一

款、第 4.3.5 条的规定，对 ST 达华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ST 达华时任董事、总经理曾忠诚，知悉重大合同及其履行进

展情况但未督促公司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披露，未组织公司对子公

司处置与福米产业园相关项目准确进行财务核算，签字保证 2022

年、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曾忠诚未能恪尽职守、

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 月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第一款、第 4.3.5 条

的规定，对 ST 达华上述违规事实一、违规事实二负有重要责任。

ST 达华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启清，在审阅

年度报告过程中关注到公司 2023 年对子公司青岛融佳处置事项，

但未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准确作出专业审慎的判断，签字保

证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黄启清未能恪尽职守、履

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8月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2.1.2 条第一款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的规定，

对 ST 达华上述违规事实二负有重要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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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修订）》第 16.2 条、第 16.3 条、第 16.4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 13.2.1 条、第 13.2.3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3 年 8月修订）》第 13.2.1 条、第 13.2.3 条等规定，经本

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

一、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

二、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

陈融圣，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张高利，时任董事、

财务总监王景雨、时任董事、总经理曾忠诚，时任独立董事兼审

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启清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

ST 达华及相关当事人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

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

复核。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 ST 达华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

交，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（曹

女士，电话：0755-8866 8399）。

对于 ST 达华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

本所将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2026 年 4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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